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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7476《检测实验室安全》分为如下几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电气因素;
———第3部分:机械因素;
———第4部分:非电离辐射因素;
———第5部分:化学因素。
本部分是GB/T27476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1)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威凯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

心、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惠诺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

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吴国平、曹实、王秀芳、伍云山、傅培刚、吕文、谭婉琪、黄建宇、程丽玲、刘彦宾、

徐哲谆、姜瀛洲、林志力、戴明、卢甘石、刘国荣、周婕、陈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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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检测实验室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涉及电气、机械、非电离辐射、电离辐射、化学和微生物等危险因素,

GB/T27476是针对这些危险因素而制定的检测实验室安全标准,旨在提升检测实验室的安全管理能力

和安全技术能力,降低检测实验室运行的安全风险。

GB/T27476是适用于检测实验室的系列安全标准,与现已颁布的专业领域实验室安全标准共同

组成检测实验室安全标准体系。
本部分和GB/T27476中与检测实验室工作类型相对应的一个部分或几个部分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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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1部分:总则

1 范围

GB/T27476的本部分规定了检测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安全的通用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检测实验室,校准和科研实验室可参照使用。本部分适用于固定场所内的实验室,其

他场所的实验室可参照使用,但可能需要附加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2626 呼吸防护用品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2811 安全帽

GB2890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

GB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3609.1 职业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1部分:焊接防护具

GB/T3609.2 职业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2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

GB3836.14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4部分:危险场所分类

GB6220 呼吸防护 长管呼吸器

GB6944—2012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7144 气瓶颜色标志

GB7231 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

GB8965.1 防护服装 阻燃防护 第1部分:阻燃服

GB8965.2 防护服装 阻燃防护 第2部分:焊接服

GB/T11651—2008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12011 足部防护 电绝缘鞋

GB12014 防静电服

GB/T12624 手部防护 通用技术条件及测试方法

GB/T12801—2008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13495 消防安全标志

GB13690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GB14866 个人用眼护具技术要求

GB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1648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

GB/T16556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GB/T17622 带电作业用绝缘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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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8664 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和维护

GB/T18843 浸塑手套

GB/T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20581—2006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易燃液体

GB21146 个体防护装备 职业鞋

GB21147 个体防护装备 防护鞋

GB21148 个体防护装备 安全鞋

GB/T22845 防静电手套

GB/T23466 护听器的选择指南

GB/T27476.2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2部分:电气因素

GB/T27476.3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3部分:机械因素

GB/T27476.5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5部分:化学因素

GB/T28001—201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GB50009—201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16—200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34 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

GB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Z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2.1—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3 术语和定义

GB6944—2012、GB/T11651—2008、GB/T12801—2008、GB20581—2006、GB/T28001—2011
和GBZ2.1—200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GB6944—

2012、GB/T11651—2008、GB/T12801—2008、GB20581—2006、GB/T28001—2011和GBZ2.1—2007的

一些术语和定义。

3.1 
安全 safety
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

3.2 
健康损害 illhealth
可确认的、由工作活动和(或)工作相关状况引起或加重的身体或精神的不良状态。
[GB/T28001—2011,定义3.8]

3.3 
事件 incident
发生或可能发生与工作相关的健康损害(3.2)或人身伤害(无论严重程度),或者死亡的情况。
注1:事故是一种发生人身伤害、健康损害或死亡的事件。

注2:未发生人身伤害、健康损害或死亡的事件通常称为“未遂事件”,在英文中也可称为“near-miss”“near-hit”“close

call”或“dangerousoccurrence”。

注3:紧急情况(参见4.10.1)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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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8001—2011,定义3.9]

3.4 
危险源 hazard
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和(或)健康损伤(3.2)的根源、状态或行为,或其组合。
[GB/T28001—2011,定义3.6]

3.5 
危险源辨识 hazardidentification
识别危险源的存在并确定其特性的过程。
[GB/T28001—2011,定义3.7]

3.6 
风险 risk
发生危险事件或有害暴露的可能性,与随之引发的人身伤害或健康损害(3.2)的严重性的组合。
[GB/T28001—2011,定义3.21]

3.7 
风险评价 riskassessment
对危险源导致的风险(3.6)进行评估,对现有控制措施的充分性加以考虑以及对风险是否可接受予

以确定的过程。
[GB/T28001—2011,定义3.22]

3.8 
安全绩效 safetyperformance
组织对其安全风险进行管理所取得的可测量的结果。

3.9 
职业接触限值 occupationalexposurelimits;OELs
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接触限制量值。指劳动者在职业活动过程中长期反复接触,对绝大多数接触者

的健康不引起有害作用的容许接触水平。化学有害因素的职业接触限值包括时间加权平均允许浓度、
短时间接触允许浓度和最高允许浓度三类:

a) 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PC-TWA:
以时间为权数规定的8h工作日、40h工作周的平均容许接触浓度。

b)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PC-STEL:
在遵守PC-TWA前提下容许短时间(15min)接触的浓度。

c) 最高容许浓度 MAC:
工作地点、在一个工作日内、任何时间有毒化学物质均不应超过的浓度。
[GBZ2.1—2007,定义3.1]

3.10 
设备 equipment
与检测有直接关联的任何机械、仪器仪表、器具、用具或工具,及其部件、配件或附件。

3.11 
安全设备 safetyequipment
保障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的人身或设施免于各种自然、人为侵害的设备。

3.12 
个体防护装备 personalprotectiveequipment;PPE
从业人员为防御物理、化学、生物等外界因素伤害所穿戴、配备和使用的各种护品的总称。
注:在生产作业场所穿戴、配备和使用的劳动防护用品也称个体防护装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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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1651—2008,定义3.1]

3.13 
有害物质 harmfulsubstances
化学的、物理的、生物的等能危害职工健康的所有物质的总称。
[GB/T12801—2008,定义3.7]

3.14 
有害过程 harmfulprocesses
产生能量或使用有害物质或产生有害物质的过程,并且一旦泄漏或不受控制排放,会导致人员伤害

或人员疾病或财产损失。

3.15 
危险货物 dangerousgoods
具有爆炸、易燃、毒害、感染、腐蚀、放射性等危险特性,在运输、储存、生产、经营、使用和处置中,容

易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毁或环境污染而需要特别防护的物质和物品。
[GB6944—2012,定义3.1]

3.16 
易燃 flammable
在空气中能被点燃或燃烧的特性。

3.17 
易燃液体 flammableliquids
指闪点不大于93℃的液体。
[GB20581—2006,定义3.1]

3.18 
腐蚀性物质 corrosivesubstances
通过化学作用使生物组织接触时会造成严重损伤、或在渗漏时会严重损害甚至毁坏其他货物或运

输工具的物质。

3.19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safetydatasheetforchemicalproducts;SDS
化学品的供应商向下游用户、公共机构、服务机构和其他涉及该化学品的相关方传递化学品基本危

害信息(包括运输、操作处置、储存和应急行动信息)的一种载体。
注:在一些国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又被称为物质安全技术说明书(materialsafetydatasheet,MSDS)。

3.20 
实验室废弃物 laboratorywaste
实验室运作过程中产生并需要处理的任何液体、固体或气态物质或物品。

4 安全管理要求

4.1 组织结构和职责

4.1.1 实验室应确保所从事检测及相关活动符合适用的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4.1.2 实验室的安全管理体系应覆盖实验室在固定场所内进行的工作。

4.1.3 实验室应:

a) 有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他们应具有所需的权力和资源来履行包括实施、保持和改进安

全管理体系的职责,识别对安全管理体系的偏离,以及采取预防或减少这些偏离的措施;

b) 规定对安全有影响的所有管理、操作和监督人员的职责、权力和相互关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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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熟悉实验室活动和安全要求的安全监督人员对实验室开展的各项工作进行安全监督。赋予

安全监督人员所需权力和资源来履行包括评估和报告活动风险、制定和实施安全保障及应急

措施、阻止不安全行为或活动的职责;

d) 确保实验室人员理解他们活动的安全要求和安全风险,以及如何为实现安全目标作出贡献。
确保人员在其能控制的领域承担安全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包括遵守适用的安全要求,避免因个

人原因造成安全事件。

4.1.4 实验室最高管理者对实验室安全和安全管理体系负最终责任。
最高管理者应通过以下方式证实其承诺:

a) 为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并保持提供必要的资源;
注:包括人力资源、设施和设备资源、技能和技术、医疗保障、财力资源。

b) 明确作用、分配职责和责任、授予权力,提供有效的安全管理,并形成文件和予以沟通。

4.1.5 实验室应在最高管理层中指定人员作为安全责任人,应赋予其以下职责和权限:

a) 建立、实施和保持安全管理体系;

b) 向最高管理者提交安全绩效报告,以供评审,并为改进体系提供依据。

4.1.6 实验室应建立内外部的沟通和报告机制。包括:

a) 在实验室内部不同层次和职能间进行内部沟通;

b) 与进入工作场所的外来人员进行沟通;

c) 接收、记录和回应来自外部相关方的沟通;

d) 安全事件的报告机制。

4.1.7 实验室应建立实验室安全的全员参与机制。员工可通过以下多种方式参与实验室安全相关的

活动:

a)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确定风险控制措施;

b) 安全事件的调查;

c) 安全方针目标的制定和评审;

d) 商讨影响安全的任何变化;

e) 担任员工安全事务代表;

f) 安全演练;

g) 对外来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指导等。

4.2 安全管理体系

4.2.1 实验室应根据业务性质、活动特点等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与其规模及活动性质相适应的

安全管理体系,确定如何满足所有安全要求,并形成文件。安全管理体系应覆盖实验室人员、维护人员、
分包方、参观者和其他被授权进入的人员,包括使用和进入实验室的学生、清洁工和保安人员。

注:对于特定的实验室,可能需要附加程序以覆盖实验室的特定功能。

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应包括:

a) 安全方针和目标;

b) 安全管理体系覆盖范围的描述;

c) 安全管理体系主要要素和其相互作用描述,及文件的查询途径;

d) 实验室为确保对涉及安全风险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策划、运行和控制所需的文件和记录。

4.2.2 最高管理者应确定和批准实验室的安全方针,并确保安全方针在界定的安全管理体系范围内:

a) 适合实验室的安全风险的性质和规模;

b) 包含防止受伤与健康损害及持续改进安全管理与安全绩效的承诺;

c) 包含遵守安全有关的适用法规要求和实验室接受的其他要求的承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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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为确定和评审安全目标提供框架;

e) 形成文件,付诸实施,并予以保持;

f) 传达到所有人员,使其认识各自的安全义务;

g) 可为相关方所获取;

h) 定期评审,确保与实验室运行保持相关和适宜。

4.2.3 实验室应在相关职能和层次建立、实施和保持形成文件的安全目标。可行时,目标应可测量。
目标应符合安全方针。建立和评审目标时,应考虑法规要求及安全风险,也应考虑可选的技术方案,财
务、运行和经营要求。

4.2.4 实验室应制定、实施和保持实现安全目标的方案,至少包括:

a) 有关职能和层次为实现安全目标的职责和权限的指定;

b) 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时间表。
应定期和按计划的时间间隔对方案进行评审,必要时进行调整,确保目标得以实现。

4.2.5 最高管理者应提供建立和实施安全管理体系以及持续改进其有效性承诺的证据。

4.2.6 最高管理者应将满足安全法定要求的重要性传达到本实验室。

4.3 文件控制

实验室应对安全管理体系所要求的文件进行控制,应建立、实施和保持程序,规定:

a) 发布前审批,确保充分性和适宜性;

b) 必要时,对文件进行修订,并重新审批;

c) 对文件更改和现行修订状态作出标识;

d) 确保在使用处能得到适用文件;

e) 确保文件字迹清楚,易于识别;

f) 对策划、运行所需的外来文件作出标识,并对发放予以控制;

g) 防止对过期文件的非预期使用。如需保留,应作出适当标识。

4.4 要求、标书和合同的评审

4.4.1 实验室应在接受要求、标书和合同前进行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风险控制措施应被实验室和

客户所接受,并将结果和需要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通知到与执行合同检测活动过程相关的人员。必要

时,实验室应要求客户提供风险控制措施需要的技术支持。
注:对非常规的检测,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尤为重要。

4.4.2 工作开始后,如果发生涉及安全的变更,应重新进行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确定风险控制措

施,并将变更措施通知所有受到影响的人员。如果涉及客户,则应同时通知客户。

4.5 分包

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应包括分包出去的工作。对于分包出去的工作中已识别的安全风险,应告

知分包方。
宜将工作分包给已建立和实施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绩效良好的分包方。
分包协议应明确分包方需要承担的安全责任。
应与分包方就影响安全的事项及其变更进行沟通和协商,并形成文件。

4.6 采购

实验室应识别所购买的供应品、试剂、消耗材料、设施和设备、服务的安全风险,采购文件应明确相

关的安全要求。必要时,要求供应商提供与风险控制相关的数据、信息、作用指引或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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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某些实验室活动,如设备维护、清洁、保安等工作需签订服务协议,宜包含健康与安全的期望、监
视与责任条款。

4.7 服务客户

应对进入实验室的客户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必要时,安排监督人员进行监督,确保进入工作场所

的客户和其他访问者清楚安全有关风险,必要时采取预防措施,确保客户和其他访问者的安全,及避免

因个人原因造成安全事件。
与外部相关方就影响安全的变更进行协商。

4.8 投诉

实验室应接收、记录和回应来自员工、外部相关方的安全相关投诉。

4.9 安全检查和不符合的控制

4.9.1 安全检查

实验室应开展对实验室工作的安全检查。安全检查应包括对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措

施、人员能力与健康状况、环境、设施和设备、物料、工作流程等的安全检查。
为改进和保持实验室安全而对工作流程或设备等做重大改变时,也应进行安全检查。检查宜由无

直接责任人员组成。
安全检查时的发现和建议应向安全管理人员报告,如果安全检查查出有重大安全隐患的状况,应立

即采取措施补救。
实验室应建立、实施和保持程序,对安全绩效进行例行监测和测量,程序应规定:

a) 适合实验室需要的定性和定量测量;

b) 对安全目标的满足程度监测;

c) 监测控制措施有效性;

d) 主动性的绩效测量,即监测是否符合管理方案、控制措施和运行准则;

e) 被动性测量,即监测损害、事件(包括事故、未遂事故等)和其他不良安全绩效的历史证据;

f) 记录充分的监测和测量的数据和结果,以便于后面的纠正和预防措施的分析。

4.9.2 不符合的控制

4.9.2.1 实验室应记录、调查和分析事件,以便:

a) 确定根本的、可能导致或促使不符合发生的安全缺陷和其他因素;

b) 识别纠正措施需求;

c) 识别采取预防措施的机会;

d) 识别持续改进的机会;

e) 沟通调查结果。
调查应及时完成。结果应形成文件并予以保持。

4.9.2.2 实验室应识别和纠正不符合,采取措施减少安全后果。必要时,立即暂停工作。

4.10 应急准备和响应

4.10.1 应急程序

实验室应建立并保持程序,用于识别和预防紧急情况的潜在后果和对紧急情况作出响应。
为了预防伤害和限制危险源扩散,基本应急程序至少应包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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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潜在的事件和紧急情况的识别;

b) 外部的应急服务机构和人员;

c) 如果可行且不会对员工有危害,限制火势或其他危险源,以便为疏散赢取时间和限制毁坏

扩大;

d) 寻求必需的其他帮助;

e) 如有必要,撤离建筑物,对伤员提供救治。
应急程序应确保实验室所有参观者和员工安全疏散。在疏散过程中,人员宜疏散到远离建筑物并

不阻挡救援路线的指定集合区域。
注:如突发暴力冲突、供电设备故障、化学品大量溢出、火灾和有毒或腐蚀性气体的气瓶泄漏等紧急情况,需要将人

员从建筑物内快速疏散。

宜建立实验室设备的应急关机程序。
所有员工应能方便获得安全信息和应急程序。应急程序宜粘贴在每个实验室并提供以下电话号

码:消防队、急救车、安全官员、医院、公安局等。宜提供一份清单,包括当地医院、毒物信息中心和其他

应急服务机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实验室应定期评审应急程序,当发生紧急情况后,应重新评价应急程序,必要时修订。

4.10.2 应急演练

实验室应定期组织演练,并使用应急设备。
实验室应配备充足的应急设备,例如,报警系统,应急照明和动力,逃生工具,消防设备,急救设备,

通讯设备,应急的隔离阀、开关和断流器等。
宜与应急服务机构保持定期联络,并告诉他们实验室内危险源的性质以及应急要求。如果可行,宜

鼓励外部应急服务机构及相关方参与应急演练。

4.10.3 应急响应

实验室内发生火灾、爆炸、化学品泄漏、辐射、触电等紧急情况时应立即作出响应。实验室在策划应

急响应时,应考虑相关方的需求。
应组织适合实验室需求的急救准备。
撤离时,安全监督人员宜注意其区域内员工和参观者的位置及移动方向。

4.11 改进、纠正措施、预防措施

实验室应建立、实施和保持程序,以处理实际和潜在的不符合,采取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程序应明

确下述要求:

a) 调查不符合,确定产生的原因,采取措施避免再发生;

b) 评价预防不符合措施的需求,并实施适当措施,以避免不符合发生;

c) 记录和沟通所采取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结果;

d) 评审所采取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有效性。
如果在纠正措施或预防措施中识别出新的或变化的危险源,或者对新的或变化的控制措施的需求,

则程序应要求对拟定的措施在其实施前先进行风险评价。
为消除实际和潜在不符合的原因而采取的任何纠正或预防措施,应与问题的严重性相适应,并与面

临的安全风险相匹配。

4.12 记录的控制

实验室应建立用于识别、检索、贮存、保护和处置记录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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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应建立和保持必要的记录,用于证实符合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和安全标准要求,以及所实现的

结果。记录应字迹清楚、标识明确,并可追溯。
应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读写的材料不被玷污、损坏或丢失。
记录的存储区域应与使用有害材料或承担有害过程的区域隔离。
应规定记录的合适的保存期。

4.13 内部审核

4.13.1 实验室应建立、实施和保持审核程序,以确定:

a) 关于策划和实施审核、报告审核结果的职责、能力和要求;

b) 审核准则、范围、频次和方法。
安全责任人负责策划和组织内部审核。审核人员的选择和审核的实施应确保审核过程客观性和公

正性。

4.13.2 实验室应确保按计划时间间隔对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内部审核,以便:

a) 确定安全管理体系是否:

1) 符合对安全管理的策划安排和本标准的要求;

2) 得到正确实施和保持;

3) 有效满足方针和目标。

b) 向管理者报告审核结果的信息。
实验室应基于风险评价结果和以往的审核结果,策划、制定、实施和保持审核方案。

4.13.3 当审核中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状况,应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应验证和记录纠正措施的实

施情况及有效性。

4.13.4 内审的记录应予以保存。

4.14 管理评审

最高管理者应按计划的时间间隔对安全管理体系及其活动进行评审,确保其持续适宜性、充分性和

有效性。评审应包括评价改进机会和对安全管理体系进行修改的需求,包括安全方针、目标的修改,应
保存管理评审记录。

管理评审的输入应包括:

a) 内部审核和外部审核的结果;

b) 参与和协商结果;

c) 来自外部相关方的相关沟通信息;

d) 实验室的安全绩效;

e) 安全事件统计;

f) 安全目标的实现程度;

g) 不符合控制、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状况;

h) 以往管理评审的后续纠正措施;

i) 安全检查报告和应急情况报告(包括安全演练);

j) 对有关安全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和遵守情况的定期评价结果;

k)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的情况报告;

l) 改进建议。
管理评审的输出应符合实验室持续改进的承诺,并包括与以下更改有关的决策和措施:

a) 安全绩效;

b) 安全方针和目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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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资源;

d) 其他安全管理体系要素。
管理评审的相关输出应可用于沟通和协商。

5 安全技术要求

5.1 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

5.1.1 总则

实验室应建立、实施和保持程序,以持续进行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确定必要的控制措施。应对

实验室的所有工作进行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在确定控制措施时,应考虑评价的结果。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确定的控制措施应形成文件,并及时更新。
应定期评价适用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遵守情况。

5.1.2 危险源辨识

应系统识别实验室活动所有阶段可预见的危险源,应识别所有与各类任务相关的可预见的危险,如
机械、电气、高低温、火灾爆炸、噪声、振动、呼吸危害、毒物、辐射、化学等危险;或与任务不直接相关的可

预见的危险,如实验室突然停电、停水,地震、水灾、台风等特殊状态下的安全。
进行危险源辨识时,宜根据检测实验室的专业分工、实验室设立、区域划分管理特点和运作惯例,可

按照检测产品或项目以及按区域场所/管理类别识别评价单元,以方便识别危险源和评价风险。
危险源识别宜采用系统识别危险源的方法,宜从人员、设备、物品、检测方法及环境和设施等方面对

评价单元进行危险源辨识。

5.1.3 风险评价

5.1.3.1 应对实验室的所有工作、设施和场所进行风险评价。风险评价应考虑(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常规和非常规活动;

b) 正常工作时间和正常工作时间之外所进行的活动;

c) 所有进入实验室的人员的活动;

d) 人员因素,包括行为、能力、身体状况、可能影响工作的压力等;

e) 源自工作场所外的活动,对实验室内人员的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

f) 工作场所附近,相邻区域的实验室相关活动对其产生的风险;

g) 工作场所的设施、设备和材料,无论是本实验室还是外界提供的;

h) 实验室功能、活动、材料、设备、环境、人员、相关要求等发生变化;

i) 安全管理体系的更改,涉及对运行、过程和活动的影响;

j) 任何与风险评价和必要的控制措施实施相关的法定要求;

k) 实验室结构和布局、区域功能、设备安装、运行程序和组织结构,以及人员的适应性;

l) 本实验室或相关实验室已发生的安全事故。

5.1.3.2 发生以下情况时,应重新进行风险评价:

a) 采用新的设备、材料、方法,环境、人员发生变化或改变实验室结构的功能时;

b) 包括物质存储或使用的实验室分区执行的任务发生改变之前;

c) 变更检验工作流程时;

d) 发生安全事故或事件后;

e) 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等发生改变。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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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控制措施

在控制风险时,宜按有效性顺序选择可获得的最有效的控制措施。控制的顺序如下:
a) 消除来自实验室的危险源;

b) 采用替代物或替代方法来减少风险;

c) 隔离危险源来控制风险;

d) 应用工程控制抑制或减少接触,例如局部排风通风;

e) 采用安全工作行为最小化接触,包括改变工作方法;

f) 在采用其他的有效控制危险源的方法不可行时,使用合适的个体防护装备。
注:简化试验规模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控制手段。

以上措施仍无法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应停止工作。

5.2 人员

5.2.1 安全意识、能力和资格

实验室应配备足够的人员确保安全工作的开展。实验室应确保其工作对安全有影响的人员具备从

事相关工作的能力。从事特殊岗位工作的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
人员的健康状况应与岗位要求相适应。对于自身身体状况,可能不适合从事特定岗位工作的员工,

宜主动报告监督人员。实验室应定期对员工开展健康检查,并保留员工的健康监督记录。
实验室应确保工作人员清楚所从事的工作可能遇到的危险,包括:

a) 危险源的种类和性质;

b) 工作时用到的材料和设备的危险特性;

c) 可能导致的危害;

d) 应采取的防护措施;

e) 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措施。

5.2.2 培训和指导

a) 应对进入实验室的所有人员实施入门培训,确保他们清楚实验室安全规定、风险和程序,并确

保他们经过适用的个体防护装备的使用和维护培训;
注:包括相关法规知识。

b) 实验室制定的培训计划应包含安全培训内容,并与实验室当前和预期的工作相适应;

c) 实验室相关人员应经过危险物品和安全设备的使用和安全处理培训;

d) 实验室人员应经过应急程序的培训,包括确保所有员工和参观者安全撤离实验室;

e) 当使用在培员工时,应对其安排适当的监督;

f) 实验室应保留培训记录,并对培训有效性进行评价。

5.3 设施和环境

5.3.1 实验室结构和布局

规划建造实验室或改造实验室时,尤其应关注实验室安全。在规划阶段,实验室的设计和结构应考

虑消除或减少实验室的风险,对通道、出口和安全应给予特别关注,同时也要对试验区域和设施的设计

和结构给予特别关注。实验室结构和布局的要求见附录A。

5.3.2 职业接触限值

5.3.2.1 员工在工作场所接触的化学有害因素,包括化学物质、粉尘和生物因素,其在工作场所空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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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应不超过GBZ2.1—2007所规定的限值。

5.3.2.2 员工在工作场所接触的物理因素,包括:超高频辐射、高频电磁场、工频电场、激光辐射(包括紫

外线、可见光、红外线、远红外线)、微波辐射、紫外辐射、高温作业、噪声和手传振动等,应不超过GBZ2.2所

规定的限值。

5.3.3 火灾监测和防爆

如果实验室有可预见的火灾或爆炸风险,应安装消防设备和自动火灾报警设备。
对于使用可能导致火灾或爆炸危险的物质的实验室,应根据GB3836.14来划分危险区域,并选择

合适的电气安装。
某些情况下宜提供多种保护措施。易燃液体储存间宜配置自动监测报警装置、自动灭火系统,必要

时还应有防爆装置。
消防设施、火灾监测和报警设施应定期检查,适当维护和保养。

5.3.4 紧急报警系统

由于实验室运行的特殊性质,可能存在除火灾外的其他紧急情况下人员撤离的需求。因此,宜考虑

安装独立的对讲系统。实验室应配备下列应急设施:

a) 紧急撤离警报系统,建筑物内所有地方都能听见,并在无法辨别声音警报的特殊环境,如背景

噪声水平高,辅以视觉警报;

b) 远程信号系统,其将应急报警和任何自动监测或保护设备连接到监测场所。在远程信号系统

不能实现的地方,应提供直接通信的替代方式;

c) 自动监测、火灾和人工报警系统的指示板,应安装在显眼的地方,用以指示已经运行的监测、火
灾或人工报警器的位置。指示板应清晰、明显;

d) 任何自动、人工火灾或气体监测、保护或报警装置启动时,机械通风系统应抽排空气使得不形

成循环。实验室排风系统和通风柜宜持续运行直到实验室管理人员手动将其关闭。

5.3.5 通风

5.3.5.1 总则

实验室的通风能力应与当前实验室运行情况相适应,应符合GB50736对通风的要求。当发生空

气污染物聚集达到不安全浓度时或实验室内有缺氧风险时,应有充足的通风或烟雾抽排设施以确保有

效地排除或处理。实验室应提供适当的自动防故障装置或报警装置用于防烟与排烟。必要时,独立的

储藏室宜有一个专门的通风系统,不宜与其他储藏区域共用一个通风系统。
空气污染物的职业接触限值见GBZ2.1—2007、GBZ2.2和GB/T18883。

5.3.5.2 防烟和排烟

实验室中用于消防的防烟和排烟设施应符合GB50016—2006第9章“防烟与排烟”的要求,其他

用途的防烟和排烟设施应独立于消防用途的防烟和排烟设施。

5.3.5.3 制热和制冷

工作时间内,实验室宜提供适宜的制热或制冷系统。存在易燃物品或易燃蒸汽的地方,应以间接方

式加热。当实验室内的高温能导致可识别的潜在危险时,应提供制冷。
制冷制热系统宜设计成使整个实验室的温度维持在满足检测工作所需要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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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4 通排风设施

5.3.5.4.1 通用要求

局部排风的目的是通过将污染物在其产生的地方就将其排除以将实验室内空气污染减到最少。有

多种不同的局部排风系统可供实验室使用。通风柜是最常使用的局部排风系统之一。可使用其他类型

的局部排风系统,如通风槽,排风罩等。
结合考虑仪器设备散发物的毒性和数量,实验室进行的风险评价过程应决定是否需要局部排风系

统,如果需要,及其类型。宜考虑以下的危险源作为风险评价的一部分:

a) 存在易燃物和着火源;

b) 敏感仪器和电线布线的腐蚀;

c) 暴露在高温中的气罐或气瓶爆炸的可能性。
只要切实可行,宜在源头上利用局部排风通风系统将空气污染物从实验室环境中清除。
工作人员应了解并按恰当的程序使用局部通风装置,同时清楚与自身工作相关的危险源。

5.3.5.4.2 通风柜的维护

在提供通风柜的地方,从通风柜到排风口的整个系统都应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应制定维护计划,
维护和检测的结果应予以保存。宜有合适的通道接近排风系统,包括排风口、除尘器、过滤器和风扇,视
检,测试和维护应由具备资格的人员实施。

注:当难以接近排风系统时会造成维护不充分甚至是不可能进行维护。

5.3.6 电气安装

5.3.6.1 总则

实验室电气安全的详细信息见GB/T27476.2。

5.3.6.2 临时安装和电气系统的保护

实验室临时线路的安装和电气系统的保护要求见GB/T27476.2。

5.3.7 防雷

实验室的建筑物应符合GB50057的要求,特殊场所可能需要增加要求。应对建筑物电子设备系

统所处环境进行雷击风险评价,确定防雷等级。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设施的防雷与接地应能防止其被

雷击误触发。
实验室的设备应实现等电位连接和接地保护。
实验室应每年至少一次检查防雷系统,包括系统的腐蚀情况检查,并测量接地电阻。

5.3.8 安防

实验室应设置安防措施,避免无授权人员进入,如门禁系统。安防系统设计应优先考虑消防、应急

要求。关于进入实验室的权限,也应考虑实验室活动的保安需求。

5.3.9 安全标志

5.3.9.1 一般要求

实验室应根据活动类型设置相应安全标志,包括:通用安全标志、消防标志、化学品作业场所安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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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标志、工业管道标志、气瓶标志、设备标志等。紧急通道和出入口应设置醒目标志。实验室应定期检

查和维护安全标志和警告。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见GB2894,消防安全标志及其设置见GB13495和GB15630。气瓶标志见GB

7144。工业管道标志见GB7231。

5.3.9.2 安全告示牌

应在建筑物内部以及外墙上放置适当的安全告示牌。
工作区的安全告示牌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列出应急方法;

b) 强调所有的特殊危险。
告示牌也可用于事故通报。

5.3.10 隔离状态下工作

应对在隔离状态下进行的所有工作进行风险评价。评价应考虑计划的工作涉及人员的经验、健康、
培训以及应急反应能力。对于刚开始在隔离状态下工作的人有必要进行附加的培训与指导。

当风险评价评定为高风险时,在隔离状态下工作的人员不得承担这些任务,这也适用于分包方、参
观者或学生。

按照法律规定,某些任务无论何时都不允许单独执行。
对于患有由于在隔离状态下工作可能引发危险或威胁生命的疾病的员工,宜告知监督人员自身的

身体状况。
应为隔离状态下工作的员工提供呼救方式,并在工作期间应随时以适当的方式监视呼救。

5.3.11 内务管理

实验室应保持良好内务,必要时所制定的程序应考虑安全的要求。

5.4 设备

5.4.1 安全设备

5.4.1.1 安全设备的配置和使用原则如下:

a) 实验室应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并确保实验室区域所有人员在需要时能够获得相关安全设备;

b) 安全设备应定期检查和维护,必要时更换;

c) 应规定和执行与实验室良好工作行为一致的实验室服装、饰品(如珠宝)、发型和鞋的要求;

d) 应为实验室人员和参观者提供防护服和安全设备。对于参观者的要求可根据其活动和风险大

小有所改变;

e) 应制定相关的安全设备采购、验收等文件,以确保实验室采购和使用的安全设备符合要求;

f) 安全设备的安装、调试、使用和维护应由具备资格的人员进行;

g) 安全设备在使用前,人员应经过相关培训;

h) 应考虑设备维护人员的安全,安全措施应提前告知维护人员;

i) 用于紧急事故处理的设备,如没有得到授权,严禁用作其他用途。

5.4.1.2 以下安全设备对于实验室区域内所有员工应是可用和易得到的:

a) 灭火器。应按照GB50140配置、设计及安装;

b) 充足的急救设施和物品;

c) 合适的溢出处理桶(见GB/T27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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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有害物质的实验室应配置洗眼和安全喷淋装置。从实验室到达该设施的通道应保持通畅。

GB/T27476的其他部分可能包含更多安装、配置和使用安全设备的特殊要求。

5.4.1.3 除实验室内的安全设备外,在每个主实验室或综合实验室的入口通道处宜有一个安全站,里面

包含与工作类型相应的安全设备,如:

a) 眼护具;

b) 安全帽;

c) 一次性衣物;

d) 灭火器(适用于电和化学类火灾);

e) 化学泄漏物的吸收材料;

f) 防护手套,如隔热、耐化学腐蚀;

g) 合适类型的手电筒,如适用于危险区域;

h) 护听器;

i) 适当时,维护良好的自给式呼吸器。

5.4.2 个体防护装备

5.4.2.1 总则

实验室应识别和确定个体防护装备的需求,并配备充分的个体防护装备。应根据实验类别和个体

防护装备的防护性能选用合适的个体防护装备。实验室应定期检查个体防护装备,确保其状态完好。
应根据GB/T11651—2008的要求更换和报废个体防护装备,避免使用过期和失效的个体防护装备。

实验室内使用个体防护装备的最低要求是穿着实验服和封闭性的鞋子,必要时,佩戴护目镜,除非

已有风险评价确认可降低要求。
实验室应根据所进行的风险评价,结合从相关的SDS和GB/T27476系列标准以及GB/T11651—

2008中获取的信息,决定是否需要使用额外的或更专业化的个体防护装备。然而,个体防护装备的使

用,不应取代安全管理系统的实施,或更高层次的风险控制手段。
使用个体防护装备前,应对所有使用者进行充分的培训。应按照相关标准或制造商提供的指引维

护装备,确保其在有效的工作状态下。

5.4.2.2 服装

员工应根据实验穿着适当的防护服,防护服的选择可参照标准GB12014、GB8965.1和GB8965.2。
为了避免污染其他非实验区域,员工在离开实验室前应脱下防护服和其他防护装备。

一般的实验操作中,建议穿长袖棉质或棉质/聚酯的工作服、外披型长褂或其他实验服。外披型长

袍褂建议采用能快速解开的纺织物系带方式。尼龙制品在热或酸环境下容易被破坏,建议不要选用。
许多合成纤维的防渗透性较差,液体可完全透过而极少量被吸收或不被吸收。同样,在火灾中,合成纺

织品易熔化而烧伤人体。同时,还宜考虑到合成材料服装产生的静电危害。
防护服不宜放在室内洗涤。

5.4.2.3 眼面部防护

当存在对眼睛造成损伤或通过眼睛对人体产生损害的风险时,实验人员应使用眼护具。根据不同类

型的损害来源,比如冲击、液体喷溅、异物进入眼睛或辐射损害等,应按照GB/T3609.1、GB/T3609.2和

GB14866的规定,选用不同的眼面部防护用具。当存在液体喷溅对眼睛造成损伤或通过眼睛对人体产

生损害的风险时,应佩戴专业化的眼护具(如封闭型眼罩或护目镜)。
在任何情况下,佩戴隐型眼镜或其他的光学眼镜都不能代替眼护具。

51

GB/T27476.1—2014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9
2
9
0
9
1
3
5
6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9
2
9
-
0
3
4
3
-
1
7
4
3
-
9
4
4
8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注:当灰尘、有害液体或蒸汽进入眼中时,隐型眼镜反而会加剧对眼睛的伤害。光学眼镜(区别于专门的眼部防护

镜)一般情况下也不足以抵挡飞入的物体或微粒,有时甚至会引起更大的伤害。

对于既需矫正视力又需眼部防护的员工,规定的眼护具能提供低的冲击防护。眼镜外围型防护装

备、眼罩或面罩(如适用)可佩戴在普通光学眼镜外,或合适的眼护具也能佩戴在隐型眼镜外。
下述情况宜使用面部防护装备(如面罩):

a) 玻璃器皿放气、充气或加压;

b) 倾倒腐蚀性物质;

c) 使用超低温液体;

d) 进行燃烧操作;

e) 存在爆炸或内爆的风险;

f) 使用可能对皮肤造成直接损伤的化学品;

g) 使用能通过诸如皮肤、眼睛或鼻子等任何渠道迅速被人体吸收的化学品。
对于某些工作而言,宜使用具有额部防护或颔部防护或两者兼有的面罩。选择何种层次的防护装

备,还应考虑附近正在进行的其他工作,在该距离可能对工作人员的眼睛或面部造成伤害,而操作者已

隔离的情况。

5.4.2.4 护听器

当噪音会损伤或削弱听力或有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应佩戴护听器。有关护听器的更多信息见

GB/T23466。
示例:超声波清洁器具是实验室中常见的一种噪音源。

5.4.2.5 手套

对于某些实验操作,宜使用适当材料、长度和重量的手套,如处理超低温物质。某些情况下,劳动护

肤剂可提供充分的防护,但不宜用其来替代手套的防护。有关不同危险源该选择何种手套的信息,可参

考相关SDS和制造商提供的渗透能力表,以及GB/T12624、GB/T17622、GB/T22845和GB/T18843
等标准。

注:手套也能暂时阻挡皮肤过敏,同时有效阻挡灰尘和纤维。

5.4.2.6 安全鞋类

特定的危险源要求使用专门的安全鞋,应按GB21146、GB21147、GB21148和GB12011标准的相

关规定选择安全鞋。

5.4.2.7 呼吸防护

当实验室中存在有害的灰尘、雾、烟和蒸汽时,应按GB/T18664、GB2890、GB6220、GB2626和

GB/T16556标准的相关规定选择并使用合适的呼吸防护用品。当某一操作需要持续性(每天)使用呼

吸器时,宜调整该操作以最大限度降低或消除其对呼吸系统的危害。

5.4.2.8 安全帽

当存在坠落物或可能对头部产生冲击的危险时,应选择符合GB2811要求的安全帽。
注:安全帽有限定的使用期限。

5.4.2.9 其他个体防护装备

在某些有害操作中(如从大容器中取样或处理有害物质时),如需使用其他额外的个体防护装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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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绑腿、围裙、护套、鞋套或及肘的手套等,应确保这些装备可被获得。

5.4.3 设备的安全

5.4.3.1 设备的采购

采购之前宜进行风险评价以识别潜在的危险源,确保风险控制措施的充分和有效。风险评价宜按

照5.1的要求进行。
选择设施和设备时,应确认其适用性,同时应确认制造商对安全操作的设计进行了充分的考虑。设

备应适用于中国电网,设施和设备的噪音规定应符合相关要求。采购文件中应有关于设施和设备安全

要求的说明。采购时宜考虑的安全因素见GB/T27476.3。

5.4.3.2 设备的安装、调试和使用

设备应根据制造商的安装指南进行安装,或由制造商的技术人员进行安装。
宜要求设备制造商提供详细的安装及操作说明书。相关人员在操作设备前应详细阅读使用说明

书。使用及维护说明书应便于取阅。
设备的安全操作基于正确的安装。相关注意事项见GB/T27476.3。
如果需要,宜开发适当的设备清理和报废程序。

5.4.3.3 设备的安全操作

应按照各种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安全使用实验室仪器。与设备操作及替代操作有关的风险评价见

GB/T27476.3。
应对无人照看设备在人员减少或工作时间外的安全运行作出安排。

5.4.3.4 设备的维护

所有的维护工作应由具备资质人员根据设备制造商的说明书和实验室/组织的操作规程执行。宜

在开始工作前告知维护人员关键的健康与安全要求,使其有所准备。
注:例如在实验室穿着密闭的鞋子、佩戴护目装备等。

开始工作前,维护人员应被告知实验室的危险源,以及维护工作可能对实验室现场人员造成的

危险。
维护完成后,宜对设备进行核查以确保其正常使用。
应关注对维护人员的安全防范,具体要求见GB/T27476.3。

5.5 检测方法

5.5.1 实验室选择检测方法时应考虑方法的安全性,优先选用风险较低的检测方法。应选用风险较小

的工作流程。
5.5.2 实验室开展的活动应制定文件化的安全操作规程。具体的实验室安全操作相关要求见附录B。

安全操作规程应包括检测流程中的安全检查和安全预警,如试验前进行安全检查,必要时用声、光
发出预警,通知周边人员离开试验区域。
5.5.3 风险较高的检测活动,应经过批准后开展。

5.6 物料

5.6.1 物料信息

5.6.1.1 总则

实验室应对检测过程中涉及的物料,包括检测样品、消耗性材料进行安全控制,识别这些物品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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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测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产生的危害,并控制这些危险因素。

5.6.1.2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物品清单

实验室应对所使用的危险货物和有害物质的种类、数量及其安全信息进行详细登记,并制定相应物

品清单。该物品清单以及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里的安全信息,对于全体员工都应容易得到和易懂的。
这些信息也应能被应急服务人员获得并使用。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的相关要求见GB/T16483。

5.6.1.3 标识和标签

物料应有明确的安全标签和标识,应标注充分的信息,用以清晰界定不同物质,且实验室使用人员

应熟悉其相关危险特性。化学品安全标签和标识见GB15258、GB13690。
若物质标签模糊时,应重新加贴标签。
应在物品上加贴适当的警示。

5.6.2 物料的储存和使用

实验室内物料的储存、处理和使用应符合GB15603和GB/T27476.5的要求。
宜有对物质的储存进行系统检查的规定。发现储备物已过期或不稳定时,如过氧化物转化成其他

化学物质,则有必要将其处理。
单个容器的容量、所存物质的总量及其在实验室中如何隔离储存应符合GB15603的要求。
应注意容器的材质、标签、容积对防止实验室事故发生至关重要。
容器的材质应能与所盛物质共存。长时间使用的容器可能会变脆,宜进行更换。为物品更换新容

器时,应确保其与新容器材料是可以共存的。可燃性溶剂宜使用特殊的安全罐。
注:由于玻璃是一种惰性物质,它能用来盛装大多数物质,而金属容器和塑料容器则能更好地防破裂或在非正常使

用情况下提供保护。

5.6.3 实验废弃物的处理、标识及处置

5.6.3.1 总则

实验室应建立程序确保实验室废弃物的安全收集、识别、存储和处置。实验室员工应清楚处置废弃

物的特定设施和程序。所有实验废弃物的收集、标识、储存和处置应按国家及地方法规进行。应对所有

处理实验废弃物的人员进行充分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熟悉废弃物类别、废弃物处理程序(包括清理废

弃材料的溢出物的程序)、处置废弃物的特定设施及安全防护措施。

5.6.3.2 收集

实验废弃物的收集是良好内务管理的基本工作,收集时宜使其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废弃物收集人员

以及对环境可能存在的危害降至最小。通过实验室区域运送实验废弃物时,宜考虑是否需要专门的安

全设备,如溢出处理桶或针对可燃性废弃物的灭火器。废弃物收集后,应将化学废弃物清楚标识、分类

并储存在贴标签的的容器内。有关化学废弃物收集的更多要求见GB/T27476.5。

5.6.3.3 分离和标识

合适时,宜对实验室废弃物进行分离,并标明特性和来源。

5.6.3.4 搬运和储存

宜设置专门的收集区来储存处理前的实验废弃物。应指定一名责任人负责管理废弃物,确保废弃

物的安全储存,并监督分包的废弃物处理商的收集程序是否正确。储存可燃性材料时,应采取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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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清除区域内的引燃物。
在搬运易燃液体时,如果存在静电放电的危险,应提供电气接地。确保通风良好,并远离引燃物

(见GB15603)。仓库宜根据所储存材料的种类张贴适合的警告标志,仓库内宜放置安全设备和溢出处

理桶,并在仓库内维护。

5.6.3.5 处置

实验废弃物的处理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适用的国家标准要求(如GB/T27476.5)。还可咨

询产品供应商、环卫公司或废弃物处理公司提供的信息和意见。损坏的气瓶应归还供应商。有害物品

的剩余物应归还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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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实验室结构和布局

A.1 一般规定

A.1.1 结构、荷载

实验室的结构、荷载考虑的因素如下:

a) 实验室结构选型及荷载确定时建议考虑建筑物使用的适应性;

b) 实验室尽量采用标准单元组合设计,标准单元柱间距考虑实验台及仪器设备尺寸、安装及维护

检修的要求;

c) 实验室建筑层高包含实验室最小净高、所需设备管道夹层高、结构梁高三者,其中实验室最小

净高参见JGJ91,设备管道夹层高根据夹层内各专业设备管道综合布设后确定;

d) 实验室楼层的活荷载及其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系数选取参见GB50009—2012的5.2,
如果有特殊仪器和设备,则据实核算。

A.1.2 门窗、走道

实验室的门窗、走道考虑的因素如下:

a) 实验室门洞最小宽度、走道最小净宽的设置参见JGJ91;

b) 有大型仪器设备进出或工作人员密集的实验室建议根据大型仪器设备尺寸、样品和工作人数

增加门洞宽度、走道净宽;

c) 底层、半地下室及地下室的外窗建议采取防虫及防啮齿动物的措施,外门采取防虫及防啮齿动

物的措施。

A.1.3 楼梯、电梯

实验室的楼梯、电梯考虑的因素如下:

a) 楼梯、电梯的防火设计参见GB50016—2006;

b) 实验人员经常通行的楼梯,其踏步宽度和高度的设置参见JGJ91;

c) 多层实验建筑建议设物流电梯,电梯位置和数量考虑能分离人流、物流。

A.1.4 防盗与报警

实验室的防盗与报警考虑的因素如下:

a) 放射性物质贮存场所,需设置防盗门窗、防盗摄像头及报警装置等设施;

b) 集中放置易燃、易爆气瓶的房间,需设置泄漏报警装置,气体管道需设置低压报警装置;

c) 对限制人员进入的实验区或室需在其明显部位或门上设置警告装置或标志;

d) 建议设置专用房间对防盗与报警进行监控。

A.1.5 防火与疏散

实验室的防火与疏散考虑的因素如下:

a) 实验建筑的防火设计参见GB5001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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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贵重仪器设备的实验室的隔墙需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1h的非燃烧体;

c) 由一个以上标准单元组成的通用实验室的安全出口一般不少于两个;

d) 易发生火灾、爆炸、化学品伤害等事故的实验室的门建议向疏散方向开启;

e) 大型电子机房、重要资料、记录储存区域尽量不使用传统水喷淋。

A.1.6 实验辅助设施

实验辅助设施考虑的因素如下:

a) 用于食品和饮料的存储、准备和食用的设施尽量放在试验区域外,以防止交叉污染,并方便实

验室员工使用;

b) 实验室内需提供与员工人数和承担任务相适应的充足的洗手设施(参见GBZ1);

c) 实验室可根据任务和化学品的使用量,在实验区外配置使用人员便于达到的喷淋设施;

d) 建议实验室配置更衣设施,包括储存衣物的设施;

e) 使用强酸、强碱的实验室地面应具有耐酸、碱腐蚀的性能;用水量较多的实验室地面设地漏。

A.2 实验室特殊要求

A.2.1 实验室内设备、家具的布局要求

实验室内设备、家具的布局考虑的因素如下:

a) 在实验室设计阶段,要注意人工操作和工作流程,包括交通路线、交通流量和反复操作;

b) 工作台之间或工作台与放置在地板上的设备之间的工作区域的最小宽度建议满足如下:

1) 试验人员在过道一侧工作,无他人经过时:至少1000mm;

2) 试验人员在过道一侧工作,并有他人经过时:至少1200mm;

3) 试验人员在过道两侧工作,无他人经过时:至少1350mm;

4) 试验人员在过道两侧工作,并会有他人经过时:至少1800mm;
注:有他人经过的情况是指在过道一侧或两侧有实验人员工作的同时,其他人需要通过过道。

c) 工作台和其他大型设备的布置尽量使得试验人员能不被妨碍地工作或避免遭受来自实验室其

他工作人员的危险。未经过相应的风险评价,实验室布局完成后工作台和其他大件设备尽量

不再移动。工作台的高度和宽度的设计需考虑工作类型;

d) 绝大部分试验操作都是在工作台的正上方进行的。为了使该空间最大化,工作台高度尽量设

置为使用者感觉方便的最低高度。坐着进行试验操作时,建议工作台的高度为700mm~
750mm;

e) 若实验员站立进行试验操作,建议工作台的高度设为800mm;

f) 整个实验室内,不同的工作台和写字台采用的高度,建议有统一的要求;
注:考虑工作台上方可使用的空间,例如,高的仪器应放置在较低的平台上,以便使用者能够安全方便地操控整个

仪器。

g) 适当考虑人类工效学和光线问题,工作场所作业面上的照度参见GB50034。带显示器设备的

高度建议调整到使由于过度使用而导致伤害的可能性最低;

h) 固定安装的装置或难以移动的装置周围建议留有足够的维修空间;

i) 工作台的放置一般不宜平行于有采光的外墙,为了在工作发生危险时易于疏散,工作台之间的

走道建议全部通向走廊;

j) 放置大型设备的仪器台一般有供电、供气、供水线路的使用需求,所以靠墙放置的仪器台建议

留出与墙不少于500mm的距离做管线通道,方便管线的安装、维护;

k) 记录区建议与使用有害材料或承担有害过程的区域隔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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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储存区要求

实验室的储存区考虑的因素如下:

a) 腐蚀性材料最好有单独的存放区。存放区满足:架子距离地面建议最高不超过1.0m,墙壁、
地面需涂刷能阻止化学品侵袭的防腐涂层,地面建防护堤并设置警告牌;

b) 气瓶间、样品库、化学试剂存放室需要考虑避光、温度控制和加大换气次数,挥发性较强的样品

和试剂建议存放在带排风功能的试剂柜里;

c) 实验室需要的气体建议设置独立气瓶室集中管理、存放和提供,并尽量符合以下:

1) 气瓶室内防爆墙、泄爆设施的设置要求参见GB50016—2006;

2) 气瓶室与其他房间之间,当必须穿过管线时,建议采用不燃烧体材料填塞空隙;

3) 气瓶室内易燃气体与助燃气体建议隔离放置;

4) 气瓶室远离实验楼设置,如果必须设在楼内,尽量选择人员较少、僻静的位置;

5) 气瓶室排风建议单独直接排向室外,并有事故排烟装置;

d) 更多危险物质的储存要求见5.6.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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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实验室安全工作行为

  对于那些由于身体状况,可能影响到其在实验室安全工作的能力或可能增加危险性的人员,需告知

相关人员。下列内容适用于所有使用和进入实验室的人员:

a) 确保消防逃生通道时刻畅通;

b) 对潜在危险源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c) 从事某项实验前,了解该项操作的潜在危险源,并掌握适当的安全预防措施;

d) 将所有的实验物质都视为有害,除非已确定其是安全的;

e) 根据所进行的实验类型选用合适的防护服和防护装备,个体防护装备应便于实验人员获得;

f) 及时向有关人员报告危险、失误、事故和伤害;

g) 人员服装需适合于实验室工作,如穿着防滑、密封的鞋类。不要在实验室中穿露趾的鞋子;

h) 确保宽松服饰、领带、长发远离开动中设备。不要在实验室中化妆或配戴隐形眼镜,只能佩带

那些不容易被设备卡住、不受有害物质或化学品污染的首饰,或者已经隔离这些危害;

i) 保持工作台面、架子和橱柜的干净整洁。仪器和试剂在使用后需清洁,并立即收好;

j) 在实验室工作区域内只储存所需的最少量的化学物品;

k) 妥善管理,包括立即清理溢出物、处理连包装在内的废弃物等;

l) 无论化学品的浓度高低,接触化学品后需清洗接触过的皮肤。建议在离开实验室前洗手;

m)使用安全容器来传递化学品,用容量为2L或以上的玻璃或塑料器皿装载。不要同时传递相

互间可能产生化学反应的化学物质。传递材料时采取恰当的保护措施,如使用封闭性的容器;

n) 特殊的废弃物如碎玻璃器皿、注射器针头或放射性物质,需放在指定类型的容器中分类处理;

o) 不要在实验室内准备、处理、储存或消耗个人用食品或饮料;实验室中使用的冰箱、冷柜、烘箱

和微波炉上应标明严禁用于个人制作食物或饮料;

p) 不要将个人消费的食品或饮料储存在用于存放实验室材料的冰箱、冷柜、橱柜里;

q) 不要在实验室从事一些冒失性活动,不要在实验室或走廊中奔跑;

r) 不要在实验室内和储存区域附近吸烟;

s) 开、关实验室门或进、出实验室时需小心谨慎;

t) 在隔离区工作时遵循5.3.10;

u) 定期检查和复核内务环境和要求,给所有安全设施加贴标签并确保其良好的运行状态;

v) 定期检查安全设备以确保其正确使用和维持良好状态。

32

GB/T27476.1—2014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9
2
9
0
9
1
3
5
6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9
2
9
-
0
3
4
3
-
1
7
4
3
-
9
4
4
8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参 考 文 献

  [1] GB/T5169.1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部分:着火试验术语

[2] GB/T21615 危险品 易燃液体闭杯闪点试验方法

[3] GB/T22233 化学品潜在危险性相关标准术语

[4] JGJ91 科学实验建筑设计规范

[5] AS/NZS2243.1:2005 Safetyinlaboratories—Part1:Planningandoperationalaspects
[6] AS/NZS2982:2010 Laboratorydesignandconstruction—Part1:Generalrequirements
[7] AS/NZS2243.8:2006 Safetyinlaboratories—Part8:Fumecupboards
[8] AS/NZS2243.9:2003 Safetyinlaboratories—Part9:Recirculatingfumecabinets
[9] ANSIZ358.1:2004 Emergencyeyewashandshowerequipment

42

GB/T27476.1—2014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9
2
9
0
9
1
3
5
6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9
2
9
-
0
3
4
3
-
1
7
4
3
-
9
4
4
8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9
2
9
0
9
1
3
5
6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9
2
9
-
0
3
4
3
-
1
7
4
3
-
9
4
4
8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4102—

1 67472
T/

B
G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1部分:总则

GB/T27476.1—2014
*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甲2号(100029)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北街16号(100045)

网址:www.gb168.cn
服务热线:400-168-0010

010-68522006
2015年1月第一版

*
书号:155066·1-50913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标准号：GB/T 27476.1-2014
购买者：北京中培质联
订单号：0100210929091356
防伪号：2021-0929-0343-1743-9448
时　间：2021-09-29
定　价：39元

中国标准在线服务网
http://www.spc.org.cn


